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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关于修改监狱法等七部法律个别

条款的决定 草案 》的说明
— 年 月 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
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适时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�作关于 《全国人民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监狱法等七部法律

个别条款的决定 草案 》的说明。
年 月 日�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

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
诉讼法 》的决定�对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改完
善。现行监狱法、律师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
些法律的个别条款�出现了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
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、不衔接的问题。根据中国
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�需要结合重要法
律的出台�及时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
要求�为保持法律规定间的衔接协调�确保修改
后的刑事诉讼法 自 年 月 日起得到正确

有效实施�有必要在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
施行前�对这些法律的个别条款作出相应修改。

经对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清理�确定监狱
法、律师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
罪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、国家赔偿法、人民警察
法等七部法律的 个条款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

法有不一致、不衔接的问题�需要相应修改。主
要是以下几种情况

一、有关条款是根据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作
的规定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需要相应调整。如监
一 一

狱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�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
罚前�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�由看守所代为执
行�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�将看守所代为执行的
刑罚范围调整为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 人民警

察法第六条、监狱法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、
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、假释由公安机
关执行和监督的职权与有关程序�这次修改刑事
诉讼法�规定对被暂予监外执行、假释的罪犯�
依法实行社区矫正�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
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对讯问未成年

犯罪嫌疑人�询问未成年证人、被害人的程序�
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对未成年

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的程序作了规定�这次修
改刑事诉讼法�对相关程序作了修改完善。为与
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保持一致�建议对有
上述情况的条文作相应修改。

二、有关条款是在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
的基础上�针对某些具体问题作的细化规定�这
次修改刑事诉讼法�已经将这些规定进一步完善
后纳人了刑事诉讼法。如 年修订律师法时�
在律师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中增加规定了

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
人和阅卷的程序等�都属于这种情况。为保持法
律规定之间的协调�建议对有上述情况的条文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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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修改。
三、有关条款中引述了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

的相关条文或者表述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�相关
条文序号已发生变化�或者有关表述作了调整。
如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中引述的刑事诉讼

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条文序号�治安管理
处罚法第六十条第四项中关于 “国务院公安部门
有关监督管理规定 ” 的表述等�都属于这种情
况。为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衔接�建
议对有上述情况的条文作相应修改。

有的部门提出�上述七部法律中�还有些规
定已不能适应实际情况�需要研究修改。考虑到
这次对上述法律有关条款的修改�主要是解决与
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一致、不衔接的问题�以
保证刑事诉讼法的有效实施�属于法律清理的性
质�其他需要修改的问题�可在制定今后的立法
工作计划和规划时统筹考虑。

此外�人民法院组织法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
也存在个别条款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

讼法规定不一致、不衔接的问题。经反复研究�
考虑到这两部法律制定时间较早�还有些条文也
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�宜结合司法体制机制
改革和实际需要统盘研究修改问题。从实际工作
考虑�这两部法律的个别条款现在不修改�也不
影响刑事诉讼法的实施�故未纳人这次法律修改
的范围。

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征求中央政法委、内务司
法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
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等有关方面的意见�
形成共识的基础上�拟订了 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监狱法等七部法律个别条款

的决定 草案 》。该草案已于 年 月 巧

日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次委员长会议

讨论同意�现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
九次会议审议。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监
狱法等七部法律个别条款的决定 草案 和以

上说明是否妥当�请审议。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
监狱法等七部法律个别条款的决定

草案 》审议结果的报告
— 年 月 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月 日下午对

关于修改监狱法等七部法律个别条款的决定 草

案 进行了分组审议�普遍认为�为了保持法律
规定间的衔接协调�确保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得
到正确有效实施�对监狱法等七部法律的个别条


